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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培力計畫」及「單親家庭個案管理」，積極提升單親家長社會競爭力、協助單親家庭增

進親子關係，減輕單親家長照顧負擔。另為建構單親家庭社區支持網絡，內政部並督導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設置「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及服務據點，期擴充服務觸角及範圍，提升

對單親家庭相關之服務與協助。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生效迄今遲未依世界貿易組織規定進行完整通知等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55） 

許委員就（ECFA）生效迄今已一年多，卻遲未依世界貿易組織規定進行完整通知等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是一項架構性協議，尚非完整的區域貿易協定，雖有

貨品及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畫之實施，惟後續尚有其他貨品及服務業之市場開放事項仍待協

商。考量過去中國大陸與東協之類似架構協定，係俟後續貨品貿易協定完成生效後再一併通

知 WTO，我國與中國大陸經討論後，決定現階段以早期通知（early announcement）方式通知

WTO，未來後續協議協商完成後再完整通知（notification）。 

二、依據 WTO 有關早期通知之作業規定，WTO 秘書處只須將早期通知刊登於 WTO 官方網站，

無須另外個別通知，故 WTO 會員國不會個別收到關於 ECFA 之早期通知。有關美國關切

ECFA 尚未正式（或完整）通知 WTO 一事，係屬 WTO 會員間對於架構性協議通知義務之認

知不同，政府將持續透過雙邊及多邊管道與美方溝通。 

（六十二）行政院函送蘇委員震清就我國整體能源政策及台電及中油公司

經營績效及營運缺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53） 

蘇委員就我國整體能源政策及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績效及營運缺失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

濟部查復如下： 

壹、我國整體能源政策部分： 

一、本院於 97 年 6 月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將在平衡考慮能源面、環境面及經濟面等面

向及「能源安全確保」前提下，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二、為貫徹節能減碳決心，本院成立「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規劃推動「國家節能減碳總

計畫」，內容包括十大標竿方案及 35 項標竿型計畫，涵蓋我國節能減碳各個面向，並定期

提報其執行進度及績效。97 年~100 年能源密集度年平均改善 3.3%，100 年能源密集度較 99

年下降 4.4%，達成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以上目標。97 年~100 年碳排放密集度年平均下降

3.4%，100 年碳排放密集度較 99 年下降 1.4%，顯見我國推動減量措施已有成效。國家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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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總計畫 101 年預估新增減量為 431 萬公噸，較 100 年減量目標（351 萬公噸）增加 80

萬公噸。 

三、日本福島核災後，政府全盤檢討能源政策，於 100 年 11 月 3 日宣布「確保核安、穩健減核

、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能源發展願景。未來將在確保不限電、維持合

理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等 3 項原則下，積極落實各項節能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配套措

施。 

貳、有關檢討工業用電優惠部分： 

一、工業用電多屬特高壓或高壓供電，電力由電廠供應至用戶，僅須經過輸電線路或高壓配電

線路，電力公司投資的設備及線路損失較少，故供電成本較低；民生用電則屬低壓供電，

須由發電端層層降壓輸送，電力公司須投資之設備及線路損失較多，故供電成本高。經查

各國 2011 年之電價水準，一般工業電價均較民生電價為低，僅少數國家如墨西哥與馬來西

亞之民生用電價格較低。 

二、台電公司已於 101 年 3 月 30 日提送電價合理化方案，經經濟部 4 月 11 日召開「電力及天

然氣價格諮詢會」諮詢討論，並以「合理價格、節能減碳、照顧民生」3 原則審視，原方案

已符上開原則。經濟部於 4 月 13 日同意台電公司提案內容，並由該公司公告自 5 月 15 日

起實施。 

參、有關台電及中油公司營運缺失部分： 

一、中油公司六年投入 150 億元探勘油氣，但自有油源比重卻降低部分：我國能源依賴度高，

且國際油價節節高漲，中油公司積極爭取合作探勘與併購油田所有權之機會，以提高我國

能源自主率。自有油源比例逐年降低，主要係現有 7 國 21 礦區油田，其中 12 個生產礦區

產量，隨開採時程而有逐年減少之情形，但目前已有新增具開發潛能之礦區，99 年於國內

出磺坑 145 號井發現天然氣可新增 10 億立方公尺蘊藏量，100 年於查德共和國成功鑽獲油

氣。 

二、台電公司七年來提列 172 億元資產報廢損失部分：台電公司各項固定資產使用達使用年限

，如經評估不堪再用或影響運轉效率時，始辦理資產報廢。資產提前報廢主要係因供電安

全或環境品質要求，配合架空線路地下化工程施作、道路拓寬及用戶申請設備遷移工程或

擴建改良，必須辦理報廢輸配電設備、架空導線及裝置等設施。為降低資產報廢損失，台

電公司已採取加強設備維修保養，避免非預期性之損壞及審慎規劃配電線路系統。經查台

電公司 99 及 100 年度資產報廢預算數為 28.67 億元及 27.61 億元，實際決算數為 21.79 億元

及 18.42 億元，均較預算數減少。 

三、業務用車輛超過五千輛，有浪費公帑之嫌部分：中油及台電公司服務據點遍佈全國各地，

需要提供服務偏遠地區與離島地區之油氣與電力，業務用車主要係作為從業人員公務外勤

、工程施作、維護搶修使用，有其業務之必要性。 

四、提列大筆能源研發基金支出全民買單部分：台電公司係依照「能源研究發展基金收支管理

辦法」規定，每年按業務收入千分之五範圍內編列分攤經費，101 年度預算營收 5,539 億元

，提撥分攤經費 28 億元，辦理能源開發技術研究發展及替代能源研究等相關工作，每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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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能源管理法」第 5 條規定，將能源研究發展計畫及基金運用成效向 貴院提出專案報

告。 

五、水電費成長超過營收成長未能落實檢討節約部分：中油公司水電費增加，主要係因煉製結

構更新計畫之重油轉化、烷化及加氫脫硫等工場，近年來陸續完成試爐並投產，另天然氣

進口量、氣化量增加亦導致水電需求量大幅增加；台電公司係因全國用電需求持續增加，

發電量增加，且為穩定供電並提升服務品質，新增服務所及變電所等，致水電費隨之增加

。 

六、經濟部為改善中油及台電公司之營運績效，已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代表等組成「台電及

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將從經營效率、採購制度、人事制度及民營化進程等四個面向

，檢討台電及中油公司的經營制度與營運作為，預計於三個月內提出初步檢討報告。 

（六十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我國民生用電占用電結構不到 20%，

形成全民補貼工業部門，要求政府對於每月用電量低於 330 度

的民生用電家庭用戶應不予調漲，以照顧民眾及弱勢族群權益

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47） 

王委員就我國民生用電占用電結構不到 20%，形成全民補貼工業部門，要求政府對於每月用

電量低於 330 度的民生用電家庭用戶應不予調漲，以照顧民眾及弱勢族群權益之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工業用電規模大，且多屬特高壓或高壓供電，電力僅須經過輸電線路或高壓配電線路即可由電

廠供應至用戶，電力公司投資之設備及線路損失較少，故供電成本較低；相對於民生用電則

屬低壓供電，須由發電端層層降壓輸送，電力公司須投資之設備及線路損失亦較多，因此供

電成本較高，爰民生電價高於工業電價，並非以民生用電之營收補貼工業用電額度。經查各

國 2011 年之電價水準，一般工業電價均較民生電價為低，僅少數國家如墨西哥與馬來西亞等

之民生用電價格較低。 

二、近年國際燃料價格大漲，發電所需之燃油、煤、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價格攀升，現階段每度用電

之成本已高於其售電價格。以民國 100 年為例，每度用電平均之價格為 2.60 元，然平均售電

成本卻為 2.82 元，即 1 年售電之虧損便達 437 億元；截至民國 101 年 3 月底止，台電公司累

積虧損額度為 1,376 億元。 

三、台電公司已於 101 年 3 月 30 日提送電價合理化方案，經經濟部 4 月 11 日召開「電力及天然氣

價格諮詢會」諮詢討論，並以「合理價格、節能減碳、照顧民生」3 原則審視，原方案已符上

開原則。經濟部於 4 月 13 日同意台電公司提案內容，並由該公司公告自 5 月 15 日起實施。 

四、本次之電價調整係秉持之，合理反映燃料成本，亦藉此引導民眾及業界確實履行節能減碳之措

施；又為減少民眾負擔，故住宅電價的調幅低於商業電價，而商業電價又低於工業電價。而

在住宅電價中，用電度數越多的用戶，其電價增長之幅度也越高，如每月用電在 1,000 度以上


